
 
 

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管理及使用辦法修正草案
總說明 

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管理及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授權訂定，自八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發布施行

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一年二月二十日。茲

為配合本法於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增訂加害人應接受照相、採取指紋

及採樣去氧核醣核酸，不得拒絕之規定，及修正中央警政主管機關為資料

庫管理權責機關，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性侵害加害人

檔案資料蒐集管理及使用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性侵害加害人之檔案資料內容。（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修正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管理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增訂採集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通知及建檔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增訂加害人照相程序及其檔案資料管理權責機關。（修正條文第六條

至第十條） 

六、增訂加害人指紋採集程序及其檔案資料管理權責機關。（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至第十四條） 

七、增訂加害人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樣程序依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

則辦理及其檔案資料管理權責機關。（修正條文第十五條至第十六條） 

八、增訂加害人檔案資料管理及傳輸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九、修正犯罪偵防急需時之資料傳送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增訂加害人得申請刪除檔案資料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一、定明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前，經判決有罪確定之加害人，仍應接受照

相、採取指紋及採樣去氧核醣核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管理及使用辦法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蒐

集管理及使用辦法 

性侵害加害人檔案資料管

理及使用辦法 

因增訂加害人照相及指紋

資料蒐集之流程，爰將名

稱修正為「性侵害加害人

檔案資料蒐集管理及使用

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二十九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

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十二

年二月十五日修正，爰修

正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性侵害加害人

（以下簡稱加害人）之

檔案資料內容如下： 

一、相片：加害人正面及

側面上半身之相片

資料。 

二、指紋：加害人全部手

指指紋平面印、三

面印及掌紋資料。 

三、去氧核醣核酸基因

型比對資料：加害

人身體細胞中含有

去氧核醣核酸物

質，經分析後足資

比對之遺傳基因型

特徵資料。 

四、基本資料：加害人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戶籍地及住

居所等。 

五、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二條 性侵害加害人

（以下簡稱加害人）之

檔案資料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加害人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戶籍地及

住居所等。 

二、犯罪資料：犯罪類

型、犯罪時間、犯罪

地點及偵查審判紀

錄。 

三、指紋：加害人全部手

指指紋平面印、三

面印及掌紋資料。 

四、相片：加害人正面及

側面上半身之相片

資料。 

五、去氧核醣核酸基因

型比對資料：加害

人身體細胞中含有

去氧核醣核酸物

質，經分析後足資

比對之遺傳基因型

一、為避免與內政部警政

署刑案資料庫資料重

複建置，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款加害人檔

案資料內容之犯罪資

料。 

二、參酌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之規定，爰將現行條

文第四款、第三款、第

五款、第一款及第六

款分別移列至第一款

至第五款。 

三、考量性侵害加害人可

能為本國人或外來人

口，爰將基本資料之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修正為「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於國人係

指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外來人口則參酌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

七條，記錄護照號碼，

如無護照則記錄臺灣



 
 

特徵資料。 

六、其他應記載事項。 

地區居留證、入國許

可證件或其他身分證

明文件號碼。 

第三條 加害人檔案資料

由中央警政主管機關建

檔、比對及管理。 

前項中央警政主管

機關為內政部。 

第三條 加害人檔案資料

由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建檔及管理。 

前條第三款至第五

款加害人檔案資料之比

對、建檔及管理，委任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辦理。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修正加害人檔

案資料之建檔、比對

及管理之主管機關為

中央警政主管機關，

爰於第一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警政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四條 蒐集加害人檔案

資料前，應以書面通知，

通知過程應注意其名

譽。 

司法警察辦理加害

人登記報到作業或執行

其他勤務發現本法所稱

之加害人尚未建立檔案

資料時，得補行通知程

序並蒐集加害人相關檔

案資料。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蒐集加害

人資料前應為書面通

知；另參酌刑事訴訟

法第八十九條、第八

十九條之一、第一百

二十四條及去氧核醣

核酸採樣條例第十條

之規定，執行拘提、逮

捕、解送或搜索與採

樣去氧核醣核酸，均

應注意當事人名譽，

爰明定執行資料蒐集

前之通知亦應注意加

害人名譽。 

三、第二項明定司法警察

辦理勤務或業務時發

現尚未建檔之加害

人，得補行通知程序

後蒐集其相片、指紋

或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 

第五條 加害人檔案資料

之建立或修正，應註記

依據、執行單位及執行

人員。 

第四條 加害人檔案資料

之建立或修正，應註記

依據、執行單位及執行

人。 

條次變更，內容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六條 照相應使用具自

動模式之數位攝影器

材，其設置規定如下： 

一、攝影器材應固定於

固定攝影器材之專

用固定架或三角

架，其與加害人之

距離約為一點三五

公尺。 

二、照相用光源應充足

且均勻。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加害人照片之格

式一致，爰增訂照相

設備及其設置之規

定，明定攝影器材與

加害人距離，且照相

時光源應均勻，避免

光線不均造成之陰影

影像相片品質。 

第七條 照相流程及方法

規定如下： 

一、執行人員以口頭引

導加害人脫帽及有

色眼鏡，加害人就

定位後，應將頭擺

正、雙眼平視鏡頭、

口閉、下顎後收，且

表情應自然。 

二、執行人員應調整固

定架或三角架之高

度，由攝影器材之

螢幕中觀看加害人

面貌，鏡頭應正面

對焦於臉部，並依

前款之規定，隨時

給予適切引導。 

三、執行人員應調整對

焦對準加害人嘴部

處，於確認對焦清

晰、光線均勻且無

陰影後，拍攝正面

相片一張。 

四、加害人應維持原姿

勢，將其頭部向左

方轉四十五度（露

耳），由執行人依前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加害人相片或影

像，爰增訂照相流程

及方法之規定，明定

照相時，執行人員應

引導加害人進行拍

攝，以利辨識五官。且

拍攝前執行人員應由

攝影器材螢幕確認臉

部影像清晰且正確對

焦，光線均勻且無陰

影影響五官清晰，始

拍攝正面照片，並接

續拍攝左、右側面露

耳照，共三張相片。 



 
 

款方法，拍攝右側

面相片一張；再將

其頭部向右轉四十

五度（露耳），拍攝

左側面相片一張，

共拍側面相片二

張。 

五、完成拍攝後，執行人

員應檢視影像規格

及品質是否符合規

定；不符規定時，應

立即重新拍攝，並應

確認影像已儲存於

攝影器材或電腦之

儲存媒體內。 

第八條 相片規格及品質

規定如下： 

一、相片尺寸：至少 1280

畫素（寬）×960 畫素

（高）。 

二、相片色彩：應具備 24

位元之 sRGB 色彩空

間（每畫素24位元）。 

三、檔案格式：JPEG 或

PNG。 

四、相片內容：必須包含

正面完整臉部及右、

左半臉部，雙眼睜

開，口閉，露雙耳、

頸部，表情自然，無

笑容，臉部五官清晰

可見且無遮擋。 

五、曝光正確：不可過暗

或過亮，膚色色調正

常。 

六、對焦正確：臉部、耳

部皆應清晰可辨識。 

七、不得出現其他影像，

 一、本條新增。 

二、為便於相片資料庫管

理，確保加害人相片

影像清晰，明定相片

規格及品質。 

 

 



 
 

且不得有干擾陰影。 

第九條 執行人員應將加

害人相片電子檔上傳內

政部警政署加害人登記

資料庫建檔審核及管

理。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修正加害人檔

案資料之建檔、比對

及管理之主管機關為

中央警政主管機關，

明定加害人相片電子

檔應上傳至內政部警

政署加害人登記資料

庫。 

第十條 各警察機關報送

之加害人相片資料檔

案，由內政部警政署彙

整，並辦理加害人管理

平臺之資料維護管理。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依前條上傳至內

政部警政署加害人登

記資料庫之相片及資

料，由內政部警政署

維護管理。 

第十一條 加害人指紋資

料應依下列方式製作： 

一、書面資料：於指紋卡

上填寫加害人基本

資料，以黑色油墨捺

印加害人指紋之三

面印、平面印及掌紋

於指紋卡上。 

二、電子檔案：於指紋電

腦系統終端機上作

業，輸入加害人基本

資料後，以指紋掃描

器採取加害人之三

面印、平面印及掌紋

等數位影像。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加害人指紋資料，

分為以油墨捺印於紙

質指紋卡，或以指紋

掃描器掃描加害人指

紋影像，並以電子檔

案形式儲存之方式製

作。 

第十二條 指紋三面印、

平面印及掌紋之捺印方

式規定如下： 

一、三面印：將手指指甲

邊緣一次滾轉至另

一邊緣，即左面、正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加害人指紋三面

印、平面印及掌紋之

捺印方式，並規定捺

印細節，以確保指紋

特徵點足以辨識並於



 
 

面及右面三面接觸

滾轉按壓，使指紋之

中心及三角印出，並

注意勿往返滾轉。 

二、平面印：手指平伸以

正面接觸按壓方式

捺印，捺印時手指無

須滾動。 

三、掌紋：手掌應自然伸

張平展按壓，捺印範

圍須完整包含指底

區、拇指球區及小魚

際區等三區。 

資料庫搜尋比對。 

 

 

第十三條 警察機關製作

加害人指紋資料後，依

下列方式定期報送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一、書面資料：警察局指

紋資料管理人彙整

書面資料後，送交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建檔。 

二、電子檔案：儲存於指

紋電腦系統終端機

之電子檔案，彙整後

上傳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指紋電

腦系統。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加害人指紋資料

報送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方式，可以

書面指紋卡資料送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建檔，或將前條採

得之指紋電子檔案上

傳至刑事警察局指紋

電腦系統。 

第十四條 各警察機關報

送之加害人書面及電子

指紋資料，應由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彙

整，建立相關檔案，提供

分析比對、利用及管理。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修正加害人檔

案資料之建檔、比對

及管理之主管機關為

中央警政主管機關，

本條明定加害人指紋

資料，由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建檔管

理。 



 
 

第十五條 加害人之去氧

核醣核酸樣本採樣之程

序，依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採集準則之規定辦

理。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採集準則已規定性

侵害犯罪嫌疑人及被

告之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採樣程序，不再另

定規定。 

第十六條 加害人之去氧

核醣核酸樣本及紀錄之

管理使用，依去氧核醣

核酸樣本與紀錄監督管

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與紀錄監督管理辦

法已規定去氧核醣核

酸樣本與紀錄之使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該

辦法第八條已規定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應定期查核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資料，經

有罪判決確定者，應

將其資料移至犯罪人

資料，其中即包含本

法所稱之性侵害加害

人資料。 

第十七條  司法警察機關

與中央警政主管機關應

指定專人管理加害人檔

案資料權限及安全維

護。 

加害人檔案電子資

料之傳輸應以符合資訊

安全之方式為之。 

加害人檔案資料之

使用、查詢或傳遞，應設

定專屬帳號、密碼及使

用權限，以確保資料之

安全。 

前項專屬帳號及密

碼之安全管制規定如

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加害人檔

案資料應由專人管理

權限。 

三、第二項明定加害人檔

案電子資料之傳輸應

符合資訊安全。 

四、第三項明定應確保加

害人檔案資料之安

全。 

五、第四項明定專屬帳號、

密碼之設定及權限管

理，使用者異動均應

即時修改權限設定，

帳號密碼應妥善保管

並定期更換，以避免



 
 

一、中央警政主管機關

應依司法警察機關

層級區分系統管理

者與系統使用者權

限，加害人檔案資

料之增刪及修改應

經中央警政主管機

關資料管理者審

核。 

二、系統使用者應妥善

保存其帳號及密

碼，不得供他人使

用，並禁止二人以

上使用同一帳號密

碼。 

三、系統使用者因業務

調整、調職、停職或

離職時，系統管理

者應立即辦理異動

事宜。 

四、系統使用者至少每

三個月應定期更換

密碼一次，且密碼

長度應至少八位，

並具一定之複雜

度；發覺有洩漏之

虞時，應即時更換。 

影響資料庫安全性。 

 

 

第十八條 法院、檢察署、

軍事法院、軍事法院檢

察署、司法、軍法警察機

關於偵查或審理案件有

必要時，得請中央警政

主管機關提供第二條之

加害人檔案資料。 

第五條 法院、檢察署、

軍事法院、軍事法院檢

察署、司法、軍法警察

機關於偵查或審理案件

有必要時，得請內政部

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提供

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六款之加害人檔案

資料。 

前項機關有利用第

二條第三款至第五款檔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理由同第三條。 

 

 



 
 

案資料之必要時，得洽

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提供。 

第十九條 需用前條資料

應檢具公函，敘明法律

依據、理由、所需資料類

別及資料使用目的。但

因犯罪偵防緊急需要，

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傳送方式為之，

並再行補送原本。 

第六條 需用前條資料應

檢具公函，敘明理由、

所需資料類別及資料使

用目的。但因犯罪偵防

緊急需要，得以傳真方

式為之。 

一、條次變更。 

二、 參酌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第四項，

增訂加害人檔案資料

之申請，於犯罪偵防

緊急需要時，得以其

他科技設備等傳送方

式為之，再行補送原

本。 

第二十條 加害人經再審

判決無罪確定後，得以

書面向內政部警政署申

請刪除其相片或影像、

指紋或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與基因型別紀錄。但

涉及他案有應建檔情形

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加害人如聲請再

審後判決無罪確定，

且未涉他案有應建檔

情形，得申請刪除其

檔案資料。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修正

施行前，經依本法第二

條第二款判決有罪確定

之加害人，應接受司法

警察機關對其照相、採

取指紋及採樣去氧核醣

核酸。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增訂「加害人

應接受司法警察機關

對其照相、採取指紋

及採樣去氧核醣核

酸，不得拒絕。」規定，

為釐清本法修正施行

前之加害人應否接受

照相、採取指紋及採

樣去氧核醣核酸等疑

義，爰明定於本辦法

修正施行前，經依本

法第二條第二款判決

有罪確定之加害人，

仍應依前揭規定接受

照相、採取指紋及採

樣去氧核醣核酸，以



 
 

貫徹該條修正意旨。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

十五日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二月二十日修

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公布施

行日期，指定本辦法

之施行日期。 

 

 


